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

甲方：内蒙古青城乳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乙双方遵循互惠互利合作理念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，本着“发挥优势、相互促进、长期合作、互利互赢”的原则推进战略合作，提高双方经济效益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战略合作协议。

甲乙双方均将对方视为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，双方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将长期保持。

甲乙双方将在      领域开展战略合作。具体合作事宜双方需通过签订具体的合同、协议来最终确定；同时，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根据双方需要可扩大或者收缩合作范围、增加或减少合作内容。

双方同意互为合作事项创造最惠合作条件和待遇，共同形成新的发展优势。
双方应尽可能支持对方发展，宣传对方形象、维护对方声誉、拓展合作领域。
双方应协商解决合作中所遇到的问题。
双方合作无排他性，不改变各自独立地位。
甲乙双发均应履行保密义务，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透露有关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内容。
因不可抗力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的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，双方协商同意后解除本协议，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协议有效期内，若双方发生任何争议，应本着相互谅解、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，甲乙双方之间具体的合作事项需签订正式的合同/协议文本来明确。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本协议任何一方如需解除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，需提前30日通知对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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